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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第二师范学院质量评估处          2013年6月6日
质量监测信息反馈通报

5月20日，质量评估处根据收集整理的学校2012～2013学年下学期第1- 11周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信息，就有关意见和建议下发了通知。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和主控单位收到通知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人员进行了调查核实整改，并迅速反馈了处理意见，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关于艺术类纸质图书少且陈旧。（答复部门：图书馆）

图书馆建议由艺术学院相关教师向提供推荐书目，供采购参考。经沟通，艺术学院已将相关书目提供图书馆。另外，图书馆为进一步提高图书采购的质量和利用率，已于3月底在校园网上开通了图书荐购平台，方便师生更好地参与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工作。
二、关于铃声问题。（答复部门：宣传部）

经宣传部会同资产与后勤管理处有关人员到阶梯教室2楼现场检查，该处教室位于老图书馆，于去年评估期间装修时未同步步线，故本学期投入使用，没有铃声。资产与后勤管理处设备科已完成布线并接通广播台打铃系统，目前铃声已正常。

三、关于学生参与活动与上课之间矛盾以及到课率不高的问题。（答复部门：学工部）

经学工团委走访调查，问题确实存在。主要是虽然规定学生参与社团活动以自愿为主，且时间安排在课外，但的确存在部分同学以此为借口逃课现象；部分教师课堂吸引力不够的，导致部分学生对某些课不感兴趣，课堂到课率不高；个别学生专业兴趣不浓，专业课到课率低。学工团委已联合各院（系）采取辅导员深入学生做工作、加强专业教育、开展专业学术报告和专业见习以及规范社团活动，保证数量和质量等相应措施，解决存在的问题。

四、实验中心计算机陈旧，严重影响教学效果的问题。（答复部门：实验教学中心）

实验教学中心计算机通用实验室目前还有700多台超出服役年限的老旧计算机再继续使用，实验教学中心虽努力保证计算机的正常运转，但仍然影响正常教学效果。由于经费原因，这些设备不可能一次更换到位，只能每年逐步更新，实验教学中心已申请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建设项目，截至今年底，将更换300余台套计算机，其余老旧设备有望在1-2年内全部更换完毕。计算机通用实验室是学生进行实验的场所，不建议教师作为多媒体教室使用，如需使用投影仪教学，尽量安排多媒体教室，以保证计算机实验课程的需要。

五、关于教学设施方面存在的问题。（答复部门：后勤产业集团）

（一）、关于教学楼卫生。教学楼保洁工作分三个时间段进行，白天安排专人对教学楼公共部分卫生进行巡查，下午上课前进一次垃圾清理，晚上是全面清扫。针对教室内卫生，建议院（系）和学工部门配合加强教育，督促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不带早餐、食品等进入教室，不乱扔纸屑、垃圾，随手带走个人垃圾，共同维护教室的整洁、卫生。
（二）、关于教学设施设备维修维护。监测信息中提及部分教室灯管均已于5月20日维修完毕，今后还将加强巡检，随报随修，保质保量完成维修任务。教学楼的黑板擦和粉笔不够用，已安排教室管理员于开关门时随时检查补充。教室课桌椅及墙壁涂鸦，教室管理员发现后会及时制止，也建议各院（系）加强学生教育管理。阶梯教室、报告厅、教学楼等处的固定课桌椅缺损问题已于5月初递交维修更换报告，将由资产与后勤管理处在暑期统一安排。7号教学楼漏水等问题已于4月份完成维修，报告厅漏水已于5月初请相关校领导和部门现场查看，并决定由基建处负责维修。部分教学楼多媒体所需设备将于资产与后勤管理处协调沟通后配置，多媒体维护每周四下午统一检查，上课期间故障可直接与维护员或教室服务中心联系解决。

六、有关院（系）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控部门：教务处）

作为主控部门，教务处在5月21日教学工作会上将教学质量监测信息反馈给各相关院系，要求各院系根据书面意见进一步调查落实，提出整改意见认真进行整改。到截止时间，各院系全部反馈了意见，进行了调查研究、制定了整改措施、且部分已经着手进行整改和处理。教务处也将《反馈意见单》的信息进一步梳理，掌握工作进度，跟踪后期整改情况。
七、教学工作存在的共性问题。（答复部门：教务处）

（一）、关于“如何进一步完善教师教学改革与教学环节规范的统筹协调问题”。

推动教学改革与规范教学环节是评估后教学工作的重点，教学改革已在全校上下达成共识，教学规范是对新建本科院校最基本的要求。教务处已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的教改动员活动，对《课程考核工作规程》等一系列文件制度进行了修订，对推进本科教学工作规范性和一致性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规范是改革的基础，也是为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推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考核方式的改革，提高应用性人才培养质量奠定基础，规范教学环节与推进教学改革不矛盾。

针对课程考核工作规范与考核方式改革的关系，学校推动考核内容、考核方式及学生学习评价方法的改革，一方面是允许和鼓励教师选择开卷与闭卷相结合、笔试与非笔试相结合、理论考试与实践考试相结合灵活多样的考核办法。对于非笔试考试的方式，只需填写《课程考核情况说明表》审批通过即可进行，无需遵守笔试考试课程的工作要求，这与《课程考核工作规程》是不相抵触的。另一方面，考核的重点从重视期末考试的终结性评价向注重全过程考核的形成性评价转变，坚持知识考核与能力考核并重、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结合，强化实践能力、应用能力考核，将平时成绩、实践教学、期中测验、期末考试等结合起来综合评定学生成绩。因此，课程考核工作规范与考核方式改革之间是不相矛盾的。

（二）关于“存在外聘教师业务不强、教学效果不好的普遍现象”。

经调查，确实存在着部分外聘教师业务不强、教学效果不好的现象。这固然有专任教师数量不足，外聘教师课酬标准不高的原因，但长此以往，不加控制，势必降低整体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对此，教务处将配合各院（系）采取严格控制外聘教师数量；对外聘教师的学历学位、职称、从教资格及从教经历等条件进行审核；强化外聘教师的考核；加强对外聘教师的管理，组织外聘教师学习教学规范及相关要求等措施，提高外聘教师业务水平和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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